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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文件第 3／2018 號  
 

第  IV 類別船隻小組委員會  

修訂法例以加強本地船隻的救生衣配備  
 
 
目  的  
 
 本文件就有關加強本地船隻救生衣配備的法例修訂建議，

以及相關的資助計劃徵詢委員會意見。  
 
背  景  
 
2. 現時，各類本地船隻有關救生衣的配備要求載列於《商船

（本地船隻）（安全及檢驗）規例》（第  548G 章）。一般而言，

本地船隻須為船上的每位成人配備救生衣。根據現行法例，第  I 類
別、第  II 類別及出租以收取租金或報酬的第  IV 類別船隻一般須

配備兒童救生衣，數量為船上總人數的  5% 。根據現行法例，本

地船隻無須配備嬰兒救生衣。  

 
3. 過去，有海事專家建議各類本地船隻須為船上的每位兒童

提供救生衣，並應考慮提供嬰兒救生衣。海事處曾就有關建議

於  2013 年諮詢業界。當時，業界理解公眾對海上安全的關注，但

表示為船上每名兒童乘客配備兒童救生衣在執行上存在實際困

難，例如：在船隻開行時往往難以預計和確定船上兒童乘客的數

目；船上無足夠空間存放更多兒童救生衣；以及有可能出現成人

誤穿兒童救生衣，或相反地兒童誤穿成人救生衣的風險。  

 
4. 為積極回應業界的關注以及確保有關救生衣配備的新要求

切實可行，海事處於  2015 年委托香港理工大學（下稱「理大」）

的附屬顧問公司研發一款成人和兒童均適用的救生衣的可行性。

研究結果顯示該款救生衣技術上是可行的。其後，理大於 2017 年

底就相關的知識產權保護作出申請，並積極與有關生產商接洽商

討。理大現已就該款救生衣與有關生產商達成合作協議，該款救

生衣亦將正式投產。海事處已於本年  9 月約見多個業界代表，向

他們簡介有關的救生衣，並由有關生產商說明該救生衣的生產資

料，讓業界為政府將會推出提升海上安全的改善措施作好準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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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法例的建議  
 
5. 海事處經審慎的技術評估及廣泛諮詢業界後，現建議修訂

法例，以加強本地船隻的救生衣配備如下：  

(a) 本地船隻須為船上每人（即不論兒童或成人）提供合適的

救生衣，其總數須不少於運作牌照上標明的最高可運載人

數（即包括船員）；及  

(b) 本地商用並運載多於  12 名乘客的船隻（即第  I 類別船隻以

及用作出租以收取租金或報酬的部分第  IV 類別船隻）須提

供嬰兒救生衣，其數量不少於運作牌照上標明的最高可運

載乘客人數（即不包括船員）的  2.5% 。  
 
 
有關置換救生衣的資助計劃  

 
6. 正如上文提及，海事處已於本年  9 月約見多個業界代表，

向他們簡介一款由理大研發而成人和兒童均適用的救生衣。業界

代表於會上均對該款救生衣的研發表示贊同。根據海事處從生產

商所掌握的資料，視乎訂單總量，該款救生衣的價格將介乎每件

約  $135 至約  $180 之間。此外，據海事處所知，市面上的嬰兒救

生衣，價格介乎每件約  $160 至  $200 之間。  

 
7. 為配合加強救生衣配備的新要求，業界正積極準備購置上

文提及成人和兒童均適用的救生衣；個別的業界人士亦會購置額

外的兒童救生衣，以符合有關的新要求。業界代表曾多次向海事

處表示，在沒有資助的情況下購置救生衣將為業界帶來沉重的經

濟負擔，可能會影響其運作。為回應業界在這方面的強烈訴求，

並為鼓勵業界盡快購置救生衣以符合新的規定，海事處現正與業

界緊密磋商，擬以實報實銷的方式向業界提供資助，有關的詳情

將於稍後公布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

3 

有關就大型海上活動中的安全措施立法建議的補充  

8. 海 事 處 曾 就 大 型 海 上 活 動 中 的 安 全 措 施 立 法 建 議

於  2016 年  12 月  30 日 諮 詢 委 員 會 （ 詳 見 會 議 文 件

第  19 ／  2016 號），並獲得委員會通過。海事處現計劃將該立法

建議與上文提及有關加強救生衣配備的建議一併提交立法會經濟

發展事務委員會進行諮詢。  

 
9. 會議文件第  19 ／  2016 號曾提及，適用船隻的船長須向陪

同兒童 1的成人派發合適的救生衣。另外，該文件亦建議規定適用

的本地船隻須配備合適的救生衣供船上每名兒童使用，而合適的

救生衣指適合兒童身體特質的救生衣。為免生疑問，在大型海上

活動安全措施實施期間，適用船隻（即海事處處長發出的海事處

佈告的指明時間內進入或處於指明水域範圍的已領牌可運載乘客

的本地船隻）在有關的立法建議下，須配備合適的救生衣供船上

每名 12 歲以下的人士使用，包括每名 12 歲以下而身體特質適合

穿著嬰兒救生衣的人士。換言之，視乎適用船隻的實際載客情況，

若預期運載適合穿著嬰兒救生衣的人士的數目超過最高可運載乘

客人數的  2.5%，在大型海上活動安全措施實施期間，適用船隻須

配備的嬰兒救生衣的數目可能多於上文第  5(b) 段所提及的數目。  

 

徵詢意見  

10. 請委員就上文所提及的法例修訂建議及有關置換救生衣的

資助計劃提出意見。  

 

未來路向 

11. 視乎小組委員會的意見，海事處會將相關法例修訂建議及

資助計劃提交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（「委員會」）討論，徵求該

委員會支持。  

 
 
海事處  
2018 年 11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在該立法建議下，「兒童」指所有  12 歲以下的人。  


